
中
國
合
成
橡
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九
十
三
年
股
東
常
會
決
議
錄

時
間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
星
期
二

上
午
九
時
正

地
點
：
臺
北
市
中
山
北
路
二
段

號

樓

台
泥
大
樓
士
敏
廳

出
席
：
出
席
股
東
及
股
東
代
理
人
所
代
表
普
通
股
股
份
計
二
二
七
、
三
四
一
、
一
七
三
股

占
本
公
司
已
發
行
普
通
股
股
份
四
二
九
、
七
四
○
、
七
一
六
股
之
百
分
之
五
二
‧
九
○

列
席
：
顧
問
律
師
賴
盛
星

會
計
師
：
楊
明
哲

主
席
：
董
事
長
辜
成
允

記
錄
：
林
碧
繪

主
席
宣
佈
開
會

出
席
股
東
代
表
股
份
已
達
法
定
額

主
席
致
詞

略

壹
、
報
告
事
項

詳
見
議
事
手
冊

一
、
九
十
二
年
度
營
業
及
財
務
報
告
。

二
、
監
察
人
審
查
決
算
報
告
。

三
、
其
他
報
告
事
項
。

１
取
得
或
處
分
資
產
與
實
質
關
係
人
交
易
情
形

２
投
資
大
陸
地
區
情
形

３
發
行
公
司
債
情
形

戶
號
八
七
九
九
○
勞
保
局
股
東
，
戶
號
一
一
五
二
五
○
何
安
琪
股
東
代
理
人
陳
夢
榮
，
戶
號
二
三
六
○
八
陳
慶
理
股
東
代
理
人
林
宗

弘
，
戶
號
一
四
九
五
四
○
林
明
賢
股
東
，
戶
號
一
四
五
六
八
八
徐
麗
琪
股
東
代
理
人
林
昌
陞
等
提
出
關
於
本
公
司
業
外
及
轉
投
資
公
司

營
運
、
勞
資
糾
紛
、
交
叉
持
股
、
發
行
公
司
債
等
問
題
。
經
主
席
分
別
答
復
。

貳
、
承
認
及
討
論
事
項

一
、
本
公
司
九
十
二
年
度
營
業
及
財
務
報
告
暨
盈
虧
撥
補
案
，
謹
提
請

承
認
。

說
明
：

一

各
項
書
表
請
詳
見
報
告
事
項
。

二

九
十
二
年
度
決
算
及
盈
虧
撥
補
案
，
經
第
十
二
屆
第
八
次
董
事
會
議
通
過
，
本
年
度
稅
後
損
失
為
二
億
九
仟
五
百
四
十
一

萬
六
千
九
百
七
十
八
元
，
加
計
以
前
年
度
未
分
配
盈
餘
一
億
二
仟
一
百
七
十
九
萬
五
千
三
百
一
十
六
元
後
尚
有
餘
額
一
億

七
仟
三
百
六
十
二
萬
一
千
六
百
六
十
二
元
待
彌
補
。
本
公
司
以
前
年
度
就
海
外
製
藥
事
業
所
認
列
之
投
資
收
益
所
提
撥
之

特
別
盈
餘
公
積
，
因
該
事
業
目
前
暫
無
增
資
擴
展
計
劃
，
擬
予
迴
轉
一
億
七
仟
三
百
六
十
二
萬
一
千
六
百
六
十
二
元
以
彌

補
虧
損
。

議
案
報
告
完
時
，
多
位
代
理
股
東
仍
就
前
述
美
國

公
司
勞
資
問
題
，
要
求
董
事
長
出
面
解
決
，
經
主
席
裁
示
本
案
以
投
票
表
決
。

主
席
指
定
戶
號
九
一
六
五
吳
碧
珠
股
東
及
戶
號
五
八
四
五
九
林
桂
玉
股
東
為
監
票
員
，
使
用
第
一
號
表
決
票
投
票
表
決

決
議
：
經
出
席
股
東
表
決
權
二
○
五
、
四
一
二
、
九
四
八
權

佔
出
席
總
表
決
二
二
七
、
三
四
一
、
一
七
三
權
百
分
之
九
○
‧
三
五

表

示
贊
成
，
本
案
經
投
票
表
決
贊
成
照
案
承
認
。

二
、
擬
修
正
本
公
司
章
程
第
二
十
五
條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條
文
，
謹
提
請

公
決
。

說
明
：
為
配
合
證
期
會
之
要
求
，
修
正
股
利
政
策
中
之
現
金
股
利
配
發
原
則
，
擬
修
正
章
程
第
二
十
五
條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條
文
，
修
正

前
後
條
文
對
照
如
附
：

中
國
合
成
橡
膠
公
司
章
程
修
訂
前
後
對
照
表

本
案
亦
經
主
席
裁
示
投
票
表
決
。

主
席
指
定
戶
號
九
一
六
五
吳
碧
珠
股
東
及
戶
號
五
八
四
五
九
林
桂
玉
股
東
為
監
票
員
，
使
用
第
二
號
表
決
票
投
票
表
決

決
議
：
經
出
席
股
東
表
決
權
二
○
五
、
四
五
二
、
九
四
八
權

佔
出
席
總
表
決
二
二
七
、
三
四
一
、
一
七
三
權
百
分
之
九
○
‧
三
七

表

示
贊
成
，
本
案
經
投
票
表
決
贊
成
照
案
通
過
。

參
、
臨
時
動
議

戶
號
二
三
六
○
八
陳
慶
理
股
東
代
理
人
林
宗
弘
提
案
：
中
橡
公
司
所
屬
美
國
大
陸
碳
煙
公
司
由
於
資
方
拒
絕
簽
訂
團
體
協
約
，
引
發
勞

工
與
環
保
方
面
諸
多
法
律
訴
訟
，
此
項
勞
資
爭
議
導
致
公
司
累
計
虧
損
估
計
超

過
十
億
元
，
中
橡
公
司
應
為

及

無
擔
保
背
書
保
證
損
失
不
貲
，
提
請
董

事
會
立
即
與
美
國
工
會
代
表
協
商
解
決
爭
議
。

主
席
說
明
：
本
公
司
充
分
信
賴

的
經
理
部
門
處
理
本
事
件
，

是
設
在
美
國
的
獨
立
公
司
，
本
事
件
自
當
依
美
國
法
律
規
定
來
解

決
，
即
便
是
中
橡
投
資
者
均
應
尊
重
美
國
法
令
及
該
公
司
獨
立
經
營
之
合
法
立
場
，
不
應
亦
不
宜
擅
自
干
涉
其
運
作
。
惟

未
獲
該
股
東
同
意
，
即
裁
示
付
諸
表
決
。

主
席
指
定
戶
號
九
一
六
五
吳
碧
珠
股
東
及
戶
號
五
八
四
五
九
林
桂
玉
股
東
為
監
票
員
，
使
用
第
三
號
表
決
票
投
票
表
決

決
議
：
經
出
席
股
東
表
決
權
二
○
五
、
四
一
二
、
九
四
八
權

佔
出
席
總
表
決
二
二
七
、
三
四
一
、
一
七
三
權
百
分
之
九
○
‧
三
五

表

示
反
對
，
本
案
經
投
票
否
決
，
不
予
通
過
。

戶
號
五
八
四
八
六
張
瑞
永
股
東
提
案
：
今
天
是
中
橡
的
股
東
會
應
該
討
論
是
跟
中
橡
業
務
發
展
有
關
的
事
項
，
中
橡
董
事
長
也
在
前
面

的
報
告
等
事
項
，
充
分
說
明
。
再
說
美
國

公
司
的
勞
資
問
題
就
應
該
依
照
美
國
法
律
途
徑
解

決
，
不
須
在
中
橡
股
東
會
反
覆
陳
述
，
會
議
進
行
已
無
意
義
，
請
主
席
宣
佈
散
會
。
經
在
場
多

數
股
東
覆
議
，
主
席
裁
示
付
諸
表
決
。

主
席
指
定
戶
號
九
一
六
五
吳
碧
珠
股
東
及
戶
號
五
八
四
五
九
林
桂
玉
股
東
為
監
票
員
，
使
用
第
四
號
表
決
票
投
票
表
決

決
議
：
經
出
席
股
東
表
決
權
二
○
五
、
四
一
二
、
九
四
八
權

佔
出
席
總
表
決
二
二
七
、
三
四
一
、
一
七
三
權
百
分
之
九
○
‧
三
五

贊

成
散
會
，
本
案
經
投
票
表
決
同
意
散
會
，
照
案
通
過
。

同
日
上
午
十
時
三
十
五
分
議
畢
主
席
宣
佈
散
會
。

主
席
：
辜
成
允

記
錄
：
林
碧
繪

股
東

台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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